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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執行要點 

中華民國 91年 12 月 4日發布 

中華民國 93年 1月 1日修正 

中華民國 95年 1月 1日修正 

中華民國 95年 7月 11日修正 

中華民國 98年 7月 20日修正 

中華民國 100年 3月 21日修正 

中華民國 100年 5月 27日修正 

中華民國 103年 8月 13日修正 

中華民國 104年 6月 15日修正 

中華民國 104年 11月 9日修正 

一、本公司為促進電力發展及設施營運之順利進行，增進發電、輸電及變電設

施周邊地區居民福祉，及提升本公司企業形象之需，爰依據「中央政府各

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暨「經濟部所

屬事業機構睦鄰工作要點」之宗旨，特設置「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促進

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以下簡稱促協金）並訂定本要點。 

直轄市之區，其發電年度促協金、輸變電促協金、建廠前置促協金之申請、

撥付等作業事宜由本公司依相關規定另訂之。 

二、本公司各年度促協金預算，應參酌上年度實際動支金額及需要，依中央政

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營業部分）編製辦法及相關規定編列，循預算程

序辦理。 

三、本促協金年度預算限額之來源及提撥比例，不得超過下列二款之總和： 

(一)本公司上一年度扣除購電費用後電費收入之百分之一。 

(二)本公司上一年度發、輸、變電專案計畫工程實績總額之百分之一。 

前項促協金年度實際提撥金額，以該年度核定之促協金法定預算為限。 

四、本促協金支應下列事項： 

(一)發電年度促協金。 

(二)輸變電促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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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廠前置促協金：包括新廠址新建、原廠新（增、改）建二類。 

(四)專案促協金：依本要點第十六點辦理之事項。 

(五)本公司所需之睦鄰費用。 

五、為有效運用與執行本促協金相關業務，本公司特設置「促進電力發展營運

協助金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其組織規程另訂之。 

六、本要點所稱之發電、輸電及變電設施如下： 

（一）本公司所屬新（增、改）建或運轉中之核能、火力、水力及風力(含

陸上、離岸）發電之相關設施，且每一受協助地區（鄉、鎮、市、

區）各發電設備總裝置容量在二萬瓩以上者。 

（二）本公司所屬新建輸電線路、新（增、改）建一次變電所、一次配電

變電所、161kV開閉所及二次變電所。 

（三）本公司所屬新（增、改）建及運轉中超高壓變電所及超高壓開閉所。 

前項第一款水力發電設施包括進水口。 

六之一、本公司所屬新（增、改）建或運轉中之火力及水力發電之相關設施，

每一受協助地區（鄉、鎮、市、區）各發電設備總裝置容量在一萬瓩以上未

達二萬瓩，且在一Ｏ二年底前已撥付運轉中發電年度促協金者，另依第八點

及第十點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所定周邊地區，指下列各款規定之地區： 

(一)前點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所稱之發電設施所在地鄉（鎮、市、區）。

但離岸風力發電設施周邊地區，由委員會審查認定之。 

(二)前點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所稱之輸電及變電設施所在地鄉（鎮、市、

區）。 

(三)其他經委員會審查認可與第一款規定地區鄰接（近）之鄉（鎮、市、

區)。 

(四)其他經委員會審查認可與第二款規定地區鄰接（近）之鄉（鎮、市、

區)。 



  
 

3 

前項周邊地區，於鄉（鎮、市、區）劃分依相關法規有新設、廢止或調整

之情況時，應由委員會重新審查認定後實施。 

八、本公司得依前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地區之鄉（鎮、市、區）公所來函，按

下列標準撥付「發電年度促協金」： 

(一)運轉中發電機組以總裝置容量每萬瓩新臺幣十萬元乘以上一年度影響

運轉參數計算。 

(二)上一年度發電總度數以每百萬度新臺幣三千元乘以上一年度影響運轉

參數計算。 

(三)新（增、改）建發電機組以總裝置容量每萬瓩新臺幣二十萬元乘以上

一年度影響施工參數計算，並於開工之次年度開始撥付「發電年度促

協金」。 

前項發電年度促協金未達一百萬元，但符合國家發展委員會定義偏遠地區

之鄉(鎮、市、區)且於一 O 一年以前已按一百萬元撥付者，經委員會審查

認可得提高至一百萬元。 

第一項各款所定之影響運轉或施工參數為【（365-n*m）/365】，其中 n 為影

響電廠運轉或施工正常進行天數，m 為影響程度指數，基本值為十，經本

公司年度檢討後可訂於十至三十之間。 

鄉（鎮、市、區)公所所得促協金，用於發電設施所在地村(里)部分不得低

於百分之二十。 

第一項之申請應於當年度為之，逾當年度申請者，本公司不予受理。但當

年度已完成預算程序或已編列年度預算未及於當年度經民意機關審議通過

者，不在此限。 

九、本公司得依第七點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地區之鄉（鎮、市、區)公所來函，按

下列標準撥付「發電年度促協金」： 

（一）鄰接（近）之鄉（鎮、市、區）為一個者，提撥總金額為當年度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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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所在地鄉（鎮、市、區）金額之百分之五十。 

（二）鄰接（近）之鄉（鎮、市、區）在二個以上者，提撥總金額等於當

年度撥付所在地鄉（鎮、市、區）金額，並由本公司分配。 

前項之申請應於當年度為之，逾當年度申請者，本公司不予受理。但當年

度已完成預算程序或已編列年度預算未及於當年度經民意機關審議通過

者，不在此限。 

十、本公司得依第七點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規定地區所屬直轄市、縣（市）

政府之來函，按其所轄鄉（鎮、市、區）公所，依第八點及第九點規定申

請「發電年度促協金」總額之百分之二十，撥付其直轄市、縣（市）政府。 

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前項所得之促協金限用於發電設施周邊地區。 

第一項之申請應於當年度為之，逾當年度申請者，本公司不予受理。但當

年度已完成預算程序或已編列年度預算未及於當年度經民意機關審議通過

者，不在此限。 

十一、本公司得依第七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地區之鄉（鎮、市、區）公所來函，

按下列標準撥付「輸變電促協金」： 

（一）施工中之變電所、輸電線路(促協金於工程開工後及完工後，分別按

總額之百分之五十撥付)： 

1.新建架空輸電線路每公里以新臺幣五十萬元計算。 

2.新（增、改）建超高壓變電所及一次變電所之一次側主變壓器總裝

置容量每萬千伏安以新臺幣二十萬元計算。 

3.新（增、改）建一次配電變電所及二次變電所主變壓器總裝置容量

每萬千伏安以新臺幣三十萬元計算。 

4.新（增、改）建 161kV及超高壓開閉所以定額計算，161kV開閉所每

所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超高壓開閉所每所新臺幣三百萬元。 

（二）運轉中之超高壓變電所及開閉所按年度為其出口輸電線路每回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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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臺幣十五萬元計算；運轉中之超高壓變電所 345kV 主變壓器總

裝置容量每萬千伏安以新臺幣一萬元計算。 

鄉（鎮、市、區)公所所得促協金，用於輸電、變電設施所在地村(里)部分，

不得低於百分之五十。 

第一項促協金之申請應於當年度為之，逾當年度申請者，本公司不予受理。

但當年度已完成預算程序或已編列年度預算未及於當年度經民意機關審議

通過者，不在此限。 

十二、前點施工中或運轉中之輸電、變電設施，經由其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出面協調，促成工程順利進行或正常運轉者，該直轄市、縣（市）政

府得按其所轄鄉（鎮、市、區）公所依前點所撥付促協金總額百分之二十

申請撥付「輸變電促協金」。其所得之促協金限用於輸電、變電設施周邊地

區。 

輸電及變電設施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前項促協金，應於當

年度向本公司輸電、變電設施施工或運轉之主管單位提出申請，逾當年度

申請者，本公司不予受理。但當年度已完成預算程序或已編列年度預算未

及於當年度經民意機關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十三、本公司得依第七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地區之鄉（鎮、市、區）公所及直

轄市、縣（市）政府之來函，於施工前按計畫新（增、改）建機組之總裝

置容量依下列級距撥付「建廠前置促協金」，分別撥付其總額之百分之三十

予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及百分之七十予直轄市、縣（市）政府，

其總額為： 

(一)二萬瓩以上，十萬瓩以下者：新臺幣一千萬元。 

(二)超過十萬瓩者，每十萬瓩增撥新臺幣一千萬元，不足十萬瓩者，以十

萬瓩計算。但最高總額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億元。 

前項鄉（鎮、市、區）公所所得促協金用於所在地村（里）不得少於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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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十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得促協金限用於發電設施周邊地區。 

十四、前點促協金應向本公司業務主管單位提出申請，經本公司按下列進度及

撥付比例審議後撥付： 

（一）建廠計畫奉政府權責機關（構）核定，撥付總額百分之十。 

（二）完成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會，撥付總額百分之十五。 

（三）環境影響評估定稿本奉環保署核定，撥付總額百分之二十五。 

（四）取得建廠所需先期證照，撥付總額百分之三十 

（五）取得特種建照；若無須申請特種建照，則於主結構實質開工後，撥

付總額百分之二十。 

前項各款之撥付比率，本公司得視電力工程推展及前點規定地區之地方政

府協助情況逕行調整之。 

十五、接受第八點至第十四點撥付促協金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

市、區）公所，應依行政院頒布「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政府

採購法」及「預算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其所得促協金之運用範圍如

下： 

(一)周邊地區居民或公共設施之節能減碳措施補助、生活福利、生活扶助、

健保費、學童營養午餐、居民意外保險、清寒獎助學金等社福事項。 

(二)周邊地區地方公共建設之規劃、興建、租購、維修與營運。 

(三)有利於周邊地區電力開發，發電、輸電、變電設施興建及增進地方福

祉等事項。  

前項第一款運用於節能減碳措施補助、生活福利及生活扶助三項社福事

項，於公職人員選舉，且候選人為地方行政首長時，在各級選舉委員會所

公告之投票日(含)前六十日內，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

公所不得支用第八點至第十四點撥付之促協金。 

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未依規定繳清電費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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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得逕行暫停撥付各項促協金，且不再受理該機關各項協助案之申請。 

十六、本促協金除依第八點至第十四點規定撥付外，本公司得規劃或依申請辦

理下列專案協助事項： 

（一）周邊地區之教育文化、體育文康活動及清寒學生之獎助學金。 

（二）周邊地區之急難救助、低收入戶及身心障礙慰問等社福事項。 

（三）周邊地區之地方民俗節慶、宗教廟會及環境清理活動。 

（四）周邊地區之基層建設或促進產業發展事項。 

（五）促進電力開發、增進民眾福祉、關懷社會及提升本公司企業形象之

公共建設或活動。 

十七、前點協助事項之申請單位如下： 

（一）本公司各單位。 

（二）第七點所稱周邊地區之地方政府及其上級主管機關。 

（三）發電設施周邊地區之農會、漁會及公立高中（職）、國中、小學。 

（四）經政府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之本國籍非營利機構或團體。 

十八、依規定接受促協金之單位，屬政府機關者，應將各項促協金納入其預、

決算程序辦理。非屬政府機關者，申請時應檢附活動執行計畫，申請函正

本送本公司各電力設施所在地之主管單位，另副知其主管機關；受協助單

位之計畫經本公司核准執行時，應確實依據「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對民間團體協助計畫執行後之經費核銷結報，應依本公司相關作

業規定辦理。 

前項接受促協金之單位，應確實依核定之協助項目辦理，必要時本公司得

派員抽查之；經查核該筆領受協助款項之支用有違背法令或未依原申請計

畫運用者，除應繳回該部分協助款項外，得促其改正或停止促協金申請至

少一年。 

十九、為求促協金經費資訊公開，每一核准案件之申請單位、活動摘要、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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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含累積金額）、核准日期、預估效益及核准理由等相關資料，由委員

會 建置於本公司網站。 

二十、新（增、改）建中或運轉中發電、輸電及變電設施，如經政府核定暫停

或停止執行者，應停止對其周邊地區之協助，並停止撥付第八點至第十四

點規定之促協金。 

二十一、發電、輸電及變電設施之規劃、施工或運轉如遭遇不合作、 反對或抗

爭等阻礙行動時，應減少、延後或停止對該周邊地區之協助，或停止撥付

第八點至第十四點規定之促協金。 

二十二、本促協金除協助發電、輸電、變電設施周邊地區地方政府外，其餘係

統籌運用於促進電力開發之整體發展，不得以單一地區發電、輸電、變電

設施之提撥總額為基礎，要求本公司全額協助至該地區。 

二十三、本促協金不得用於公害糾紛所致之補（賠）償；如有公害糾紛發生，

鄰近居民未依法申請調處、鑑定，或尚在調處鑑定中而逕行採取抗爭行動

之情形者，本公司得減少、延緩或停止既有協助。 

二十四、本要點內各項促協金之申請撥付案，應送委員會審議，其審議結果依

本公司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五、本公司所屬新（增、改）建總裝置容量未達二萬瓩小型水力及風力發

電設施之促協金，其撥付及運用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新（增、改）建風力及小型水力電廠之建廠前置促協金，以總裝置容

量每千瓩新臺幣三十萬元計算，分別撥付其總額之百分之五十予機組

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及其直轄市、縣（市）政府，並依第十

三點相關規定辦理。 

(二)建廠前置促協金之撥付，以本公司取得施工執照開工後撥付其總額之

百分之七十，完工後再撥付其總額之百分之三十。 

(三)第一款運轉中及隸屬同一電廠之發電設施，其運轉中發電年度促協金

之計算與撥付，依第八點及第十點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促協金之撥付及運用，除依前項各款規定外，其所得促協金運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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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十五點相關規定辦理。如有第二十點及第二十一點之情形，應減少、

延後或停止撥付促協金。 

二十六、本促協金年度實際提撥金額低於第三點第一項之額度時，得減少各項

促協金金額之撥付。 

二十七、每年度終了填報該年度之促協金經費動支情形統計分析表，並依縣市

別及非政府單位之團體性質加以檢討分析後，於次年度二月二十日前函送

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備查。 

二十八、依據本要點訂定工作計畫據以執行並持續追蹤考核，工作辦理情形及

追蹤考核資料視同本公司正式文書，專卷妥善保管，供相關單位查核。 

二十九、本要點各項促協金之申請、撥付、報銷及查核等作業事宜，由本公司

依相關規定另訂之；本要點未規定事宜，悉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

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睦鄰工

作要點」及「經濟部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管考作業注意

事項」規定辦理。 

三十、本要點經董事會通過並報奉經濟部核定後實施；其修正時亦同。 

 


